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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期限该如何确定

公 告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已于去年 7 月 1 日在全国范围内
正式实施。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职责，
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促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
设，以及加强司法监督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重
大意义。但是，检察机关作为法
律监督机关，其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或行政公益诉讼，是否需要按
照《民 事 诉 讼 法》《行 政 诉 讼 法》
的规定在一定的期限内提起，如
不在规定的期限内提起，是否会
导致诉讼请求被驳回或者不予立
案的后果？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
厘清，可能会造成检察机关提起
公益诉讼以及法院审判实践的不
统一。

现行的民事、行政诉讼法律
为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与行政诉
讼设定了一定的期限，即诉讼时
效和起诉期限。诉讼时效和起诉
期限的设定是为了唤醒“权利的
睡眠者”，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和行政
诉讼，所以，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
益诉讼应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提
起行政公益诉讼可设定两年的起
诉期限。具体理由如下：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主要基于两
点考虑：

第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的职能定位。检察机关作为国
家法律监督机关，其提起民事公
益诉讼是代表国家维护社会公共
利益，不是追求私人利益。诉讼
时效的设定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及
时行使诉权，维护自身权利，而检
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是由于
其他权利主体怠于行使权利或者
主体缺位，与诉讼时效利益并不
矛盾。

第二，提起诉讼的权利基础
不同。普通当事人提起的民事诉

讼 请 求 权 是 基 于 一 定 的 权 利 基
础 ，也 就 是 说 ，权 利 人 必 须 有 债
权、物权等基础权利，当该权利遭
受他人侵害时，权利人可以要求
他人停止侵害等，且诉讼时效只
适 用 于 财 产 权 中 的 债 权 性 请 求
权。但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
诉讼并不具备基础权利，是履行
法律监督职能的需要。因此，检
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不受
诉讼时效的限制，只要在履行职
责中发现在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领域违法行为人的行为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就可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的起诉期限可设定为两年，原因
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起诉期限长短的确定
来源于法律所追求的自由、公正
价 值 与 秩 序 、效 率 价 值 的 平 衡 。
法律赋予行政相对人以诉权是为
了给予行政相对人寻求维护自身
权利的机会，并尽可能地寻求公
平正义，而法律同样也应维护行
政管理秩序的稳定，对此两者应
平衡价值，以确定起诉期限。检
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公益
诉讼，不同于行政相对人起诉行
政机关维护私人权益，它是推进
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
方式，社会影响更为广泛而重大，
应设定较普通行政诉讼更长的起
诉期限。

第二，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
益诉讼设定了诉前程序，即先行
向行政机关发出督促履职的检察
建议，且需要对行政机关的整改
情况进行实时跟踪，比如生态环
境破坏案件，环境治理、复植补绿
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时间
过程，检察机关才能判断行政机
关是否履职到位，国家利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是否得到有效救济，
而不是仅从一个月的回复期即简
单 判 断 行 政 机 关 是 否 履 职 。 因
此，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的起诉期限相较于普通行政诉讼
的起诉期限应更长一点。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41 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
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
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
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
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两年”，鉴
于此，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
讼的起诉期限确定两年时间比较
妥当。

第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的案件线索限定在“履行职责
中发现”，那么，检察机关提起行
政公益诉讼的起算点可从发现或
者应当发现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

法定职责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或严重危及国家利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日起计算。

综上所述，检察机关提起行
政公益诉讼的起诉期限过长不利
于检察机关积极履行其职责，过
短不利于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的保护。因此，笔者认为，检
察机关应从发现或者应当发现行
政机关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行
为 侵 害 国 家 利 益 和 社 会 公 共 利
益，或严重危及国家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之日起二年内提起行政
公益诉讼。

随 着 依 法 治 国 、建 设 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历史进程的
不 断 推 进 ，社 会 方 方 面 面 达
成 共 识 ，只 有 高 素 质 的 法 律
职 业 人 员 ，才 能 真 正 实 现 司
法公正的目标。而法律职业
又有不同于其他职业的基本
执业要求，包括职业伦理、职
业 思 维 、知 识 结 构 等 等 。 因
而，建立一个“职业化检察培
训 体 系 ”也 成 为 大 多 数 人 的
期盼。为了适应司法改革的
需 要 ，推 动 检 察 官 职 业 化 的
形 成 ，有 必 要 规 范 检 察 培 训
工 作 ，使 检 察 培 训 实 现 真 正
意义上的职业化、规范化、正
规化。

更 新 检 察 教 育 理 念 ，实
现培训工作实用性与前瞻性
的有机统一。检察培训的重
点在于启发检察人员职业意
识、职业思维、职业习惯的生
成。检察官素质教育就其内
容 而 言 ，是 以 法 律 职 业 道 德
为先导，以专业素质为主干，
以 文 化 素 质 为 基 础 ，以 身 心
素质为载体的教育。检察教
育 培 训 ，就 是 要 通 过 对 检 察
官的素质教育而实现检察官
的 职 业 化 ，实 现 整 个 培 训 工
作的实用性和前瞻性。加强
检 察 官 培 训 ，提 高 检 察 官 素
质 应 主 要 体 现 在 四 个 方 面 ：
一是使检察官具备深厚的法
学 理 论 修 养 ；二 是 使 检 察 官
具备娴熟的法律专业知识与
驾 驭 办 案 进 程 的 能 力 技 巧 ，
对可能出现的法律事务具有
全 面 的 法 律 知 识 运 用 能 力 ；
三是使检察官具备特定的思
维 方 式 ，成 为 体 现 检 察 官 素
能 的 一 个 突 出 特 征 ；四 是 使
检察官具有良好的法律职业
道 德 ，这 样 才 有 助 于 实 现 检
察官的职业化。对检察官这
四 方 面 素 质 的 提 高 ，是 在 传
授 法 律 知 识 的 基 础 上 ，更 加
注重职业化理念和技能的教

育 ，更 加 突 出 进 行 检 察 文 化
与检察精神的教育。

科学设置课程体系。检
察培训应当是在高等院校法
学院的法律教育的基础之上
开 展 的 专 门 性 的 职 业 培 训 。
因 此 ，检 察 培 训 应 以 提 高 检
察 官 的 职 业 素 质 为 主 导 ，建
立起一套以基本业务能力的
培 养 与 训 练 、专 项 业 务 能 力
的培养与训练和业务理论的
学习与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课
程体系。培训应该满足学员
不 同 需 求 ，培 训 班 课 程 以 必
修 课 为 主 ，选 修 课 为 辅 。 选
修 课 所 占 的 比 例 、具 体 内 容
的确定，应考虑培训类型、培
训 对 象 、检 察 工 作 的 重 点 等
因素而有所区别。但应充分
听取学员的意见。检察培训
只有不断增进检察官的独立
思 考 能 力 ，提 高 认 识 和 解 决
社 会 问 题 的 敏 锐 性 ，更 新 检
察官已有的知识结构才具有
发展进步的价值。在司法实
践中，对证据的判断和运用、
对 事 实 的 认 定 、对 法 律 的 理
解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法学理
论 修 养 和 司 法 技 能 基 础 上
的 ，它 要 求 检 察 官 既 要 具 有
一 种 思 考 探 寻 反 省 能 力 ，还
要 有 一 种 人 文 关 怀 ，更 要 有
一种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
果的平衡感，而非单纯的“技
艺施展”。

检 察 培 训 ，目 的 是 要 把
检察队伍打造成一个在价值
取 向 、行 为 模 式 和 职 业 道 德
等方面具有共通性和一致性
的共同体。只有打造成这样
的 共 同 体 ，才 有 利 于 检 察 职
业化的形成。规范和强化检
察 培 训 ，是 实 现 检 察 职 业 共
同 体 的 保 障 ，是 检 察 官 职 业
化的推动器。从这个意义上
讲 ，切 实 加 强 规 范 检 察 培 训
工作势在必行。

（作者系承德县人民检
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适应司法改革需要
建立“职业化检察培训体系”
□ 郭玉峰□ 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赵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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